
解釋字號 釋字第314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82年02⽉25⽇

解釋爭點 非為修憲召集之國⼤臨時會，得修憲？

解釋文 　　憲法為國家根本⼤法，其修改關係憲政秩序之安定及國⺠之

福祉⾄鉅，應使國⺠預知其修改之⽬的並有表達意⾒之機會。國

⺠⼤會臨時會係依各別不同之情形及程序⽽召集，其非以修憲為

⽬的⽽召集之臨時會，⾃不得⾏使修改憲法之職權，本院釋字第

⼆⼗九號解釋應予補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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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國⺠⼤會遇有憲法第三⼗條列舉情形之⼀，召集臨時會時，

其所⾏使之職權，仍係國⺠⼤會職權之⼀部分，依憲法第⼆⼗九

條召集之國⺠⼤會，⾃得⾏使之，前經本院釋字第⼆⼗九號解釋

釋⽰在案。該項解釋係就國⺠⼤會依憲法第⼆⼗九條定期集會時

得⾏使之職權所為之釋⽰，非謂國⺠⼤會臨時會不問召集之原因

及程序如何，均得⾏使國⺠⼤會之全部職權。

　　憲法為國家根本⼤法，舉凡國體、政體、⼈⺠之權利義務及

中央與地⽅權限之劃分等重⼤事項，均賴憲法有所明定。故憲法

之修改關係憲政秩序之安定及國⺠之福祉⾄鉅，應使全國國⺠預

知其修改之⽬的並有表達意⾒之機會，國⺠⼤會代表亦得藉此瞭

解⺠意之所在，俾其⾏使職權能符合全國國⺠之合理期待與信

賴。憲法第⼀百七⼗四條第⼆款規定，立法院擬定提請國⺠⼤會

複決之憲法修正案，應於國⺠⼤會開會前半年公告之。⾏憲以來

國⺠⼤會於中華⺠國三⼗七年五⽉⼗⽇公布之動員戡亂時期臨時

條款第四項明定，第⼀屆國⺠⼤會應由總統⾄遲於三⼗九年⼗⼆

⽉⼆⼗五⽇以前召集臨時會，討論有關修改憲法各案；四⼗九年

三⽉⼗⼀⽇修改之同條款第四項及第五項規定，由總統擇期召集

國⺠⼤會臨時會討論有關修改憲法各案；憲法增修條文第六條規

定，國⺠⼤會應於第⼆屆國⺠⼤會代表選出後三個⽉內由總統召

集臨時會修改憲法，及第⼗⼆條第⼆項規定，總統、副總統選舉

之⽅式，由總統於中華⺠國八⼗四年五⽉⼆⼗⽇前召集國⺠⼤會

臨時會以憲法增修條文定之，均係本此意旨⽽為。國⺠⼤會依憲

法第⼀百七⼗四條第⼀款修改憲法，固無集會前半年公告之規

定，但國⺠⼤會臨時會係依各別不同之情形及程序⽽召集，與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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⺠⼤會依憲法第⼆⼗九條所定之定期集會不同。若其召集之⽬的

非為修改憲法，⾃不得於因其他事項召集之臨時會，規避憲法關

於召集程序之限制⽽逕⾏修改憲法。從⽽總統依憲法增修條文第

⼗⼀條第⼀項、第⼆項及第⼗五條所召集之國⺠⼤會臨時會，不

得⾏使修改憲法之職權，本院釋字第⼆⼗九號解釋，應予補充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林洋港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翁岳⽣　翟紹先　楊與齡　李鐘聲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楊建華　楊⽇然　⾺漢寶　劉鐵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鄭健才　吳　庚　史錫恩　陳瑞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張承韜　張特⽣　李志鵬

相關法令

 動員

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第4項、第5項（49.3.11.修正）(61.03.22)

憲法第29條(36.01.01)

憲法第30條(36.01.01)

憲法第174條(36.01.01)

憲法增修條文第6條（80.5.1.公布）(80.05.01)

憲法增修條文第11條第1項、第2項（81.5.28.公布）
(81.05.28)

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12 條 第 2 項 （ 81.5.28. 公 布 ）
(81.05.28)

憲法增修條文第15條（81.5.28.公布）(81.05.28)

司法院釋字第29號解釋

動 員 戡 亂 時 期 臨 時 條 款 第 4 項 （ 37.5.10 公 布 ）
(80.05.01)

相關文件 抄國⺠⼤會聲請書（⼀） 中華⺠國八⼗⼆年⼀⽉⼗⼆⽇

（八⼆）國⼆臨會⾦秘議字第○○五⼆號

主旨：第⼆屆國⺠⼤會第⼆次臨時會林代表銘德等⼆⼗七⼈提：

「建請⼤會決議聲請司法院⼤法官會議，依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

第四條第⼀項第⼀款之規定，就釋字第⼆⼗九號為補充解釋」⼀

案如附件，業經第六次⼤會決議通過在案，因本案攸關臨時會議

程之安排，敬請照提⼤法官會議解釋並惠復。

秘書⻑ 陳⾦讓

附 件：

第⼆屆國⺠⼤會第⼆次臨時會，依總統（八⼀）華總（⼀）義字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29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30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74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0002&ldate=19910501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0002&ldate=19920528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0002&ldate=19920528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0002&ldate=19920528&lser=001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29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A0000005


第五五⼆⼀號電⽰，乃據中華⺠國憲法增修條文第⼗⼀條第⼀

項、第⼆項及第⼗五條第⼆項之規定，於中華⺠國八⼗⼀年⼗⼆

⽉⼆⼗四⽇集會，⾏使監察院院⻑、副院⻑、監察委員之同意

權。⾄於修憲案可否列入本次臨時會議程，事涉本會職權之⾏

使，代表間既有不同⾒解，為昭慎重，本席等建請⼤會決議聲請

司法院⼤法官會議，依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⼀項第⼀款

之規定就釋字第⼆⼗九號為補充解釋。在解釋前，本次臨時會以

不將修憲案列入議程為宜。

共同提案⼈：

林銘德 楊思勤 劉宗明 陳⼦欽 李念祖

徐振興 陳漢春 施⻄⽥ 杜振榮 林⻑勳

林⽔吉 巫和怡 周⼤業 陳麗伶 劉景義

張馥堂 張光輝 謝隆盛 郭柏村 許仲川

連 署 ⼈：

簡漢⽣ 蘇永欽 楊吉雄 王富茂 荊知仁 劉德成 歐明憲

抄國⺠⼤會聲請書（⼆） 中華⺠國八⼗⼆年⼀⽉⼗六⽇

（八⼆）國⼆臨會⾦秘議字第○○九五號

主旨：第⼆屆國⺠⼤會第⼆次臨時會林代表政則等四⼗⼈臨時動

議：「請國⼤秘書處⾏文司法院請求釋憲。對於本次臨時會是否

可以提出修憲提案做出明確之解釋，以維護憲政體制及精神」⼀

案如附件，請併同本會 82.01.12 國⼆臨會⾦秘議字第五⼆號函

送之林代表銘德聲請釋憲案辦理並惠復，請 查照。

第⼆屆國⺠⼤會第⼆次臨時會秘書處

附 件：

第⼆屆國⺠⼤會第⼆次臨時會臨時動議

林代表政則、吳代表明增、吳代表俊岸、翁代表純正等四⼗⼈臨

時動議：請國⼤秘書處⾏文司法院請求釋憲，對於本次臨時會是

否可以提出修憲提案做出明確之解釋，以維護憲政體制及精神。

說明：

⼀、依據憲法第⼆⼗七條之規定，國⺠⼤會有四項職權；第⼆⼗

九條規定集會召集之時際；第三⼗條規定，依四項情形之下，以

及增修條文第⼗⼀條之規定下可以召開臨時會。可⾒臨時會之召

開，有其特定之⽬的，所以國⺠⼤會⾃成立以來，每次臨時會之

會議內容，均以總統所發代電之召集理由為準。此⼀成例，⾄今

未改。

⼆、再依據司法院⼤法官會議釋字第⼆⼗九號解釋（⺠國四⼗⼆



年⼗⼆⽉⼗九⽇），解釋文如下：「國⺠⼤會遇有憲法第三⼗條

列舉情形之⼀，召集臨時會時，其所⾏使之職權，仍係國⺠⼤會

職權之⼀部分，依憲法第⼆⼗九條召集之國⺠⼤會，⾃得⾏使

之。」

三、此次臨時會之召開，依總統之代電可知，是以（⼀）對第⼆

屆監察委員提名⼈選⾏使同意權，並（⼆）聽取國情報告，檢討

國是，提供建⾔。其中並無修憲部分。

四、⽬前依憲法第⼆⼗九條規定所召開之「集會」，依司法院⼤

法官會議之解釋，可以在會期中研討「臨時會」所應研討之事

務，⽽對於負有特定研討會議⽬的之臨時會，是否可以增加定期

「集會」時所研討之職權（例如修憲案）﹖眾說紛紜，誠有待明

確釐清，以充實憲政之內涵，並利憲政議事之順利進⾏。

辦法：如案由及說明。

提案⼈：林政則 吳明增 吳俊岸 翁純正

連署⼈：鄭永堂 呂學樟 謝淼才 羅鍾澄枝

巫永青 楊景淋 ⾼光承 陳運棟

吳明波 李伯元 張昭昭 任富勇

溫錦蘭 楊天⽣ 蔡重吉 許⽯吉

林垂宙 蔡義雄 鄭彥文 黃清江

廖榮清 周勝彥 許文村 汪俊容

林資清 曾 蟳 宋彥雄 孫榮吉

林孟丹 洪英花 張簡將弘 郭儒鈞

傅雲海 洪啟明 鄭光博 劉熾燿




